
实验教学监测点监测及计分办法
根据《江西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工作常态监控实施方案》文件要求，结合我中心监测任务，特制订以下监测及计分办法：
1、本监测点监测的是本科实验教学，涉及的实验室、仪器设备均为用于本科教学的实验室及仪器设备。

2、本监测指标所含监测点得分由基础分和抽查分两部分构成。

3、本监测指标数据每学年上报一次，以学院自主上报与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中心抽查相结合。实验室建设与管理中心不定期组织人员到实验室就相关监测点涉及内容进行抽查。对于抽查中出现的异常情况，我中心将反馈信息给相关学院，学院需在一周内填写《异常情况反馈表》并反馈至我处，确认为不明原因异常的每次将在对应监测点得分中扣除5分。
4、各监测点基础分评分标准参见表一：实验教学监测点基础分评分标准。
5、本监测指标监测点得分=监测点基础分－抽查分。
表一：实验教学监测点基础分评分标准
	监测指标
	监测点
	基础分评分标准
	自评分

	实践和实验教学
	· 实验开出率
	实验开出率=[image: image1.wmf]%

100

´

时数

按大纲要求应开实验课

实际开出实验课时数


	按100%计算，满分得100分，每递减5%扣10分，小于80%得零分
	

	
	
	开放性实验比例
	根据实验室使用记录统计每学年开放性实验个数（自评时请附上开放性实验个数）
	此项作为实验开出率的加分项，最高加到100分；开放性实验个数≤5，加2分；5个以上，每增加1个开放性实验项目加0.5分
	

	
	· 仪器设备利用率
	仪器设备在用率
	设备在用率=[image: image2.w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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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设备总台数

在用仪器设备台数


	按100%计算，满分得100分，每递减5%扣10分，小于60%得零分
	仪器设备利用率监测点中有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的单位则为三项分数除3，没有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的单位则为前两项分数除2
	

	监测指标
	监测点
	基础分评分标准
	自评分

	实践和实验教学
	· 仪器设备利用率
	实验室利用率
	实验室利用率=[image: image3.w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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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实验室额定课时数

实验室容量

学年实验人时数


其中：实验室容量=[image: image4.w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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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生占有标准

实验室使用面积

（其中每生占有标准面积以《高等学校专业实验室评估标准》规定为依据）
   实验室使用面积为学生实验场所的使用面积，每生占有标准面积：基础、专业实验室为2平方米/生，机房、语音室为1.5平方米/生；实验室额定课时数为680课时（基础、专业实验室的额定课时数为34周×5天/周×4课时/天=680课时）， 机房、语音室额定课时数为900课时（机房、语言实验室的额定课时数为36周×5天/周×5课时/天=900课时）。
	按100%计算，满分得100分，每递减10%扣10分
	仪器设备利用率监测点中有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的单位则为三项分数除3，没有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的单位则为前两项分数除2
	

	
	
	大型精密仪器设备利用率
	单台件大型精密仪器利用率=[image: image5.w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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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机时

有效机时

（注：大型精密仪器设备指单价在40万元（含）以上的仪器设备）
有效机时：必要的开机准备时间+测试时间+必须的后处理时间；

额定机时： （仪器仪表） 通用设备 1330小时/年 公式＝7小时×5天×38周＝1330小时。
专用设备 760小时/年 公式＝4小时×5天×38周＝760小时。
（机械） 760小时/年 公式＝4小时×5天×38周＝760小时。
（电子设备） 计算机类 1330小时/年 公式＝7小时×5天×38周＝1330小时。

其它电子设备 760小时/年 公式＝4小时×5天×38周＝760小时。

（印刷机） 760小时/年 公式＝4小时×5天×38周＝760小时。
（卫生医疗器械） 760小时/年 公式＝4小时×5天×38周＝760小时。
（文体设备） 760小时/年 公式＝4小时×5天×38周＝760小时。（注：每学年周数由教务处教学周历确定）
大型精密仪器设备利用率=[image: image6.w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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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型精密仪器设备台件

器利用率之和

各种单台件大型精密仪


	按100%计算，满分得100分，每递减10%扣10分
	
	

	监测指标
	监测点
	基础分评分标准
	自评分

	实践和实验教学
	仪器设备完好率
	设备完好率=[image: image7.w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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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台数

完好设备台数


	按100%计算，满分得100分，每递减5%扣10分，小于80%得零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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